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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环境执法大练兵
信息简报

（2017 年第 4 期）

自治区环境执法大练兵办公室 2017 年 9月 20 日

强化环境执法大练兵 加强环境风险管控

昌吉市环保局立足全市实际,不断强化环境执法监管，规

范企业环保行为，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，严格环境执法监督,

切实强化环境执法大练兵，加强环境风险管控。

一是完善环境执法工作机制。加强环境监察网格化管理，

明确管理范围和监管要求，建立环境监管信息数据库，实施动

态管理。高度重视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管工作。今年 8 月以来，

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采取“日检+夜查”方式，加强重点行

业、重点污染源的检查，发现问题的该取缔关闭的坚决予以取

缔、关闭，该停产整顿的坚决停产，该从严处罚的坚决处罚，

决不姑息。

二是加大环境执法力度。开展砖厂、饮用水源地、畜禽养

殖、重点工业企业等周边环境风险源大排查，在重要节假日和

“两会”期间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检查，对重点企业坚持每月不

少于一次的日常执法巡查，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。目前，

开展各类专项执法检查 28 次，立案处罚 9 件 123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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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严厉打击环境犯罪行为。与市公安局研究制定了《昌

吉市关于建立实施环境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

明确了环境案件移送程序，共同打击环境污染违法行为。建立

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查处联席会议制度，明确环境污染犯罪案

件的移送标准及查处程序，确保规范、及时、有效地惩治和防

范环境污染犯罪。今年以来，移送公安 3 件，行政拘留 3 人。

四是规范环境信访调处。畅通环境信访投诉渠道，24 小时

开通环保 12369 举报电话，开通微信举报投诉平台，大力解决

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。结合环境信访调

处强化环保民生保障，妥善处理敏感环保民生案件。截至目前，

受理办结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件 56 件，受理办结昌吉市

接群众举报件 40 件，满意率 100%。

五是强化环境监测。把强化环境监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

置，加大环境监测工作力度，特别对一些重点排污企业要实行

加密监测和突击抽查监测，做到采样准确及时、化验准确及时、

报告结果准确及时，确保提供准确可靠的监测数据支持，为环

境执法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。截止目前，出具噪

声有效监测报告 54 份。

六是要建立健全环境管理长效机制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环

保执法后督察制度，定期对重点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，进行

不间断的全程跟踪督察，确保整改到位，永不反弹。8 月以来，

对受理办结环境信访案件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目前边办边督边改

信访案件 22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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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州查处一批环境违法企业
最高罚款达千万元

9 月 9 日下午 16 时许，自治区保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信访

案件督办驻巴州组一行，与库尔勒市主要领导及库尔勒市环保

局、安监局、商经委等单位和塔什店镇主要负责人前往巴州秦

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（煤炭开采企业），对交办件的办理及整

改情况进行督导核实。据了解，该公司因涉嫌存在“煤矿开采

扩建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，生产中粉尘污染环

境”等环境违法行为，已被库尔勒市环保局立案查处，并拟做

出 1209 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。

当日，督办组一行对该公司煤堆未做集中堆放和防尘、抑

尘措施提出了整改意见，并查看了该公司的环境保护相关审批

手续。

9 月 6 日 23 时 40 分许，巴州接到“塔什店镇政府旁的天

山水泥厂扬尘较大，该情况已持续 10 年；矿山路 2 公里处的

巴州青松水泥厂、秦华煤矿扬尘较大，煤灰四处散落；矿山路

300—500 米处的天山纸业烟囱冒黑烟，污水未经处理排至马路

边的污水池内，异味较大”的交办件后，巴州党委、人民政府

高度重视，责成库尔勒市全面展开调查。

9 月 7 日凌晨 0 时 40 分许，库尔勒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

队执法人员到达该市塔什店镇塔北路巴州秦华工贸有限责任

公司，该公司正处在正常生产状态。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该公

司生产厂区未采取防尘措施及围挡，原料原煤和产品精洗煤等

未进行覆盖密闭，煤泥堆放区域未采取硬化。此外，该公司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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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套年生产力 120 万吨的洗煤厂，并改扩建完成了原煤年生

产能力达 81 万吨，总投资 2.398 亿元的煤炭开采项目。

在现场调查取证过程中，环境执法人员发现该厂存在以下

环境违法行为：年产原煤 81 万吨的煤炭开采技改项目未办理

环评批复手续，洗煤厂未通过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，煤矿生产

厂区未采取防尘措施及围挡措施，洗煤产生的煤泥未覆盖，产

品精洗煤等未进行覆盖密闭，堆煤泥场地未采取硬化措施，供

暖用 2 台燃煤锅炉未落实库尔勒市建成区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

燃煤锅炉的环境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相关规定，对

此，库尔勒市环保局立即对该公司依法下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

为决定书》，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以上环境违法行为，并对该

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调查，并拟作出 1209 万元

的行政处罚罚款。

该厂主要负责人表示，将在 9 月 10 日之内对煤泥堆及产

品用防尘网进行全覆盖，并将在 10 月底之前在厂区建设抑尘

网，确保解决煤炭开采加工过程中的扬尘扰民现象。

此外，督办组一行还前往塔什店镇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

公司塔什店分公司、库尔勒天山纸业有限公司督办交办件办理

情况，并督促两家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尽快整改。

据了解，经现场调查取证，对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

塔什店分公司两台破碎机未在密闭厂房内，且石灰石露天堆料

场堆放的石灰石物料未采取硬质严密围挡防尘措施等涉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行为，罚款人民币



5

30 万元。

对库尔勒天山纸业有限公司因在禁燃区内使用燃煤锅炉，

且恶臭气体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等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行为，罚款人民币 30 万元。

两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均表示会按整改要求积极配合整改。

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塔什店分公司总经理刘新明说，天

山水泥股份公司已批准了 3 万吨的储料堆棚建设项目，计划年

内开工建设，届时将对堆料场的石灰石进行全封闭。目前，库

尔勒天山纸业有限公司的燃煤锅炉也已拆除，计划将燃煤锅炉

改造成燃气锅炉。

克拉玛依市全力以赴
确保中央环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

连日来，为确保中央环保督查工作在克拉玛依市顺利开

展，结合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，克拉玛依市环境监察支队全体

队员忘我工作，夜以继日奋战在工作岗位上。

根据克拉玛依市保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工作组

信访督察组工作安排，信访案件督办二组同志从 16 号至今，

驻守在独山子区，对转办的信访举报案件涉及的312国道沿线，

独石化大项目炼油、乙烯，天利实业，天利高新，奎屯市西华

园小区、莱茵小镇等现场进行实地调查，同时对现场釆样情况

进行监督。协助独山子区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期间的

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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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此次中央环保督查涉及的范围点多面广，其中下沉阶

段克拉玛依市需要提供的第一批资料清单主要是大气污染防

治、水污染防治、河流污染防治、新疆油田公司废液池整治、

危险废物运营许可证申请情况等方面的资料，在各项资料的汇

集整理工作中，监察队员们服从领导统一部署，分工有序，积

极配合，各自联系相关部门企业，确保了资料清单的完整性。

伊犁州伊宁县环境保护局
积极开展大练兵活动

为推进环境执法队伍建设，进一步加强伊宁县砖瓦行业企

业落实环境保护制度、切实解决砖瓦生产企业环境污染问题，

针对砖瓦行业存在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和大气污染严重超标

等环境违法问题，2017 年 8 月 29 日伊宁县环境保护局对辖区

的砖厂进行了整顿清理，开展了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。

环境执法大练兵期间，伊宁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严

格按照环保部《关于开展砖瓦行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》

（环办环监函[2017]1095 号）要求，结合伊宁县实际,进行全

面检查、伊宁县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对 26 家砖厂下达《责令改

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做出以下整改要求：1.生产车间封闭及

存料库粉碎车间封闭；2.新建原料库、配料库、堆煤车间封闭；

3.安装除尘设备、脱硫和在线监控等环保设施。积极进行整改、

消除污染。通过对砖厂现场检查，要求所有砖厂在 2017 年 9

月 30 日前完成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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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大力整治“散乱污”企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大气法防治行动计划》，依法整

治取缔全县“散乱污”企业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切实解

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，依据

《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后督察环境问题整改方案》及《昌

吉州“散乱污”企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，结合吉木萨尔县实

际，制定《吉木萨尔县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方案》（吉环委办

发[2017]54 号）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。自 2017 年 3 月开展“散

乱污”企业整治工作以来，县环保局多措并举，采用突击检查、

夜查、联合检查等方式组织开展此项工作。

一是底数清。组织环保、经信、土地、工商、质监、食药

监、公安、电力等相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按照行业分类，

建立全面清晰的“散乱污”企业清单，共排查出“散乱污”企

业 77 家，稳步推进整治清理工作。

二是目标明。根据摸底情况指导企业开展整改，按照“整

顿规范一批、搬迁整合一批、关停取缔一批”的要求，确保整

改效果。对不符合产业政策、产业布局规划，污染物排放不达

标的企业。对无证无照、证照不全，污染严重的小作坊和小加

工厂，坚决取缔，坚决按照“两断三清”（断水、断电，清除

原料、清除产品、清除设备）标准依法予以取缔。依法关停取

缔的企业必须立即自行拆除设施、清除堆料废弃物，对超过时

限拒不纠正的，将依法拆除。对符合产业政策、产业布局规划，

但土地、规划、工商、质检等手续不齐全的企业，依法停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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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整改，完善手续后恢复生产；对虽有行政许可，但超范围

生产经营的企业，停产停业、依法处罚，未对环境造成严重污

染、接受处罚且拆除超范围生产经营设施和清除原料产品的，

经现场检查符合规定，可恢复正常生产经营。对符合产业政策，

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，引导迁入工业园区。

三是力度大。截至目前共排查出“散乱污”企业 77 家，

已关停 9 家，长期停建、停产 29 家，季节性生产 13 家，强制

拆除砂石料厂 3 家，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26 份，行政

处罚 7 件，罚款 12.95 万元，查封企业 3 家。现阶段正结合砖

瓦行业专项执法检查工作，对砖瓦行业企业进行进一步规范。

监察人员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


